
浮府办字〔2026〕5号

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浮梁县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浮梁县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》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浮梁县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

三年行动方案

为持续巩固拓展城乡供水一体化成果，全面补齐农村饮水安全短板，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，助力乡村振兴，根据水利部《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及江西省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相关部署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（一）工程目标

到2027年底，全面完成排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。浮梁县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7.54％，水质合格率保持100％，农村饮水安全覆盖率100％。实现每人每天供水量100升以上，供水入户率90％，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升。

（二）管理目标

规模化供水工程和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全面纳入县域统管，构建“权责清晰、主体明确、保障有力、运行高效”的区域统管体系。组建专业化维修养护队伍，推行“1小时响应、24小时处置”服务标准，问题及时响应率和有效处置率均达到100％。健全长效运营管理机制，实现工程管得好、群众能满意。

（三）长远目标

推动农村饮水安全从“有保障”向“高品质”跨越，构建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全链条安全保障体系。全面提升供水保障程度和抗风险能力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浮梁筑牢供水安全根基。

二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水源稳定保障

聚焦山区供水、抗旱保供突出问题，解决部分偏远山村“季节性缺水”问题，提升农村河流断流情况下的水源保障韧性。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，加强水源卫生防护管理与水质检测监测，确保水源保证率达标、水质达标。

（二）管网升级改造

针对部分小型集中供水工程管网漏损率超30％、早期建设供水管网老化破损等问题，推进老旧管网更新改造，优化管网敷设，解决管径不满足水量要求、管道附属设施损坏等问题，降低管网漏损率。

（三）水质精准提升

补齐小型集中及分散供水工程净水消毒设施短板，完善净化处理工艺，提升小型工程标准化水平。

（四）长效机制健全

健全县域统管机制，完善水价形成和水费收缴机制，落实日常巡查和维修养护制度。强化信息化建设，搭建县域农村供水信息化平台，实现实时监测、故障上报、工单管理等功能，提升专业化管理运维水平。

三、整治任务

（一）工程整治任务

1．规模化供水工程：改造10处规模化供水工程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水源提升、水厂改造、管网改造、增加无负压增压设备、新建水质检测设备等。

2．小型集中供水工程：整治109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，其中42处重点开展水源提升、水厂改造、入户管网改造、管网延伸、新建净水设施等工作；67处进行水源保护、规范运行管理等非工程措施。

3．分散式供水工程：改造44处联户分散供水工程，实施新建水源、输配水管网改造、新建净水及消毒设施等措施。

（二）管理提升任务

1．健全统管体系：明确江西省浮梁润泉供水有限公司为县域统管主体，构建“公司总部、乡镇管理站、村级网格”三级管理架构，划分8个网格化片区，实现县域统管全面覆盖。

2．制度完善：建立健全巡查养护制度、水质检测及监测制度、应急保障制度、水价与水费收缴机制等，规范档案管理。

3．信息化建设：在10处规模化水厂安装在线监测设备，搭建县域农村供水信息化平台，与浮梁润泉供水公司数据平台对接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筹备阶段（2025年11月-12月）
1．完成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全面排查，建立问题、措施、任务“三张清单”，形成完整准确的基础信息台账。

2．做好资金筹措工作，县财政将农村饮水安全县域统管资金纳入年度预算，同时争取省级以上财政补助资金、地方政府专项债，统筹多渠道资金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，共同筹集项目建设资金。

3．成立工作专班，明确部门及乡镇责任人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6年1月-12月）
1．推进8处规模化供水工程升级改造和109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整治，完成水源提升、管网改造、净水设施建设等主要建设内容。

2．落实县域统管机制，完成乡镇管理站、村级网格设置，配备专业人员和管护员，开展人员培训。

3．建立健全巡查养护、水质检测、应急保障等制度，搭建县域农村供水信息化平台框架。

4．完成年度投资6577.68万元，占总投资的88.74％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6年1月-12月）
1．完成2处规模化供水工程升级改造和9处分散式供水工程改造，全面完成各类工程整治任务。

2．完善信息化平台功能，实现水质、水压、水量实时监测，工单管理、水费收缴等信息化管理全覆盖。

3．健全长效管护机制，落实水价收缴、维修养护、应急保障等工作，开展工程验收和效果评估。

4．完成年度投资835.03万元，占总投资的11.26％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成立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，县水利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，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及各乡镇政府为成员单位的工作专班，下设办公室于县水利局，负责日常协调、进度督查、考核验收。各部门、各乡镇明确责任人，细化工作举措，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水利部门牵头抓总，统筹协调整治提升工作，加强水利资金倾斜支持，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有关工作问题，组织工作推进、指导、帮扶、考核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完善农村供水水价形成机制，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、“两重”“两新”、专项债等各类上级项目资金支持。财政部门负责落实上级政策支持和管理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统筹利用常态化帮扶资金，优先支持农村饮水安全整治提升工作。住建部门因地制宜推动城市供水管网向周边农村延伸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等工作。卫生健康（疾控）部门负责农村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，水质问题监督执法等工作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用地需求保障等工作。供电公司负责改造提升与运营的供电保障工作。供水企业积极推动所属水厂管网向农村区域延伸覆盖，承担供水区域内农村供水事务。各乡镇政府履行属地主体责任，负责本辖区农村饮水安全整治提升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统筹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

本项目总投资估算6391.31万元，资金筹措采取省级以上补助、地方专项债、企业自筹、水利移民项目资金、乡村振兴资金等多元整合的方式，确保资金足额到位、专款专用。其中，省级以上财政补助资金占总投资的30％，按1900万元，以“先建后补”的形式下达；剩余4491.31万元通过以下渠道落实：一是企业自筹，由江西省浮梁润泉供水有限公司承担1890万元，经公桥水厂承担50万元，蛟潭水厂承担100万元，主要用于各下属规模化水厂提升改造、设备购置及信息化平台建设；二是地方政府专项债、一般债及整合涉农资金计2451.31万元，重点保障老旧管网改造及水源；各部门要加强资金统筹协调，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办法，建立资金使用台账，确保资金投向精准、拨付高效、监管到位。

（三）严格质量管控

县水利局牵头负责工程技术指导与全过程质量监督，督促落实工程建设标准与技术规范。各乡镇及相关供水单位作为实施主体，具体承担工程建设推进工作，规范开展工程招投标流程，严格筛选具备相应资质和丰富经验的施工、监理单位。各方协同强化施工过程管控，扎实做好原材料检验、隐蔽工程验收等关键环节工作，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，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可靠。

（四）强化督导考核

将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工作纳入各乡镇、相关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内容。工作专班定期开展督导检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工作推进有力、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；对工作滞后、未完成任务的予以通报批评，限期整改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引导

通过电视、广播、网络、宣传栏等多种形式，宣传农村饮水安全整治提升工作的重要意义、政策措施和成效，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。引导群众树立节水意识，合理分担供水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费用。畅通举报监督电话，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，营造良好工作氛围。

附件：浮梁县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工作专班成员名单

附件 

浮梁县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工作

专班成员名单

组  长：刘继莲  副县长

副组长：胡卫宙  县水利局局长

成  员：程梦婷  县发改委党组成员

林志平  县财政局副局长

吴文辉 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

方华生  浮梁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

陆朝辉 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

王丽花 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崔  圆  县卫健委副主任

李  唯  浮梁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
方  辉  浮梁润泉供水公司总经理

各乡（镇）长

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水利局，胡卫宙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刘良任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专班日常工作由刘良任同志负责，各成员单位明确相关责任科室，并落实1名责任同志作为联络员，具体对接专班工作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县纪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、县人武部保障科、县法院、县检察院、群众团体、新闻单位

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日印发

  



